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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估价委托人函

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

受贵院委托，我公司评估人员对位于乌兰浩特市和平办事处佳乐鑫

居 2号楼 5单元 502室住宅房地产进行了实地查勘以及相关资料的收集，

并对其房地产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

估价目的：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估价对象：估价对象为位于乌兰浩特市和平办事处佳乐鑫居 2号楼 5

单元 502室住宅房地产。

估价对象详细信息如下：

估价对象状况一览表

不动产权证书号 不动产权利人 房屋坐落
共有

情况
用途 结构

建成

年代

所在层/

总层

建筑面积

（㎡）

蒙（2017）乌兰浩特

市不动产权第

0028629 号

杨哈日胡、邓斯

琴格日乐

乌兰浩特市和平

办事处佳乐鑫居

2号楼 5单元 502

室

共同

共有
住宅 混合 2005 5/5 69.99

价值时点：2022年 7月 21日。

价值类型：市场价值。

估价方法：比较法、收益法。

估价结果：经过估价人员实地查勘、调查和资料收集，遵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

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定》、《房地产估价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

标准，结合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序，对影响房地产的

价值因素进行了分析、测算和判断，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 2022年 7

月 21日的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299,277.00元，大写金额：人民币贰拾玖万

玖仟贰佰柒拾柒元整。估价结果详见《评估结果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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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结果一览表

房地产名称 产权证号 产权人
建成

年代
用途

建筑

结构

所在层/

总层

建筑面积

（㎡）

评估单价

（元/㎡）

评估价值

（元）

乌兰浩特市和

平办事处佳乐

鑫居 2 号楼 5

单元 502 室

蒙（2017）乌

兰浩特市不

动产权第

0028629 号

杨哈日

胡、邓斯

琴格日

乐

2005 住宅 混合 5/5 69.99 4,276.00 299,277.00

合计 -- -- -- -- -- 69.99 -- 299,277.00

特别提示：

1、报告使用者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告载明的用途、使用人、

使用期限等使用范围使用评估报告。否则，房地产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

产估价师依法不承担相关责任。

2、评估结果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作

为评估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格，也不应当被视为对评估对象处置成

交价格的保证。

3、财产拍卖或者变卖之日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可能导致评估结果对

应的评估对象状况、房地产市场状况、欠缴税费状况等与财产拍卖或者

变卖时的相应状况不一致，发生明显变化的，评估结果应当进行相应调

整后才可使用。

4、在评估报告使用期限或者评估结果有效期内，评估报告或者评估

结果未使用之前，如果评估对象状况或者房地产市场状况发生明显变化

的，评估结果应当进行相应调整后才可使用。

5、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收到评估报告后五日内可对评估报告的参照

标准、计算方法或者评估结果等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

害关系人对评估机构作出的说明仍有异议的，可以提请人民法院委托评

估行业组织进行专业技术评审。

6、请特别关注本估价报告的“价值定义”和“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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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详尽阅读报告全部内容后再使用本报告。

7、本估价报告使用期限为一年，自 2022年 8月 3日至 2023年 8月

2日止。

法定代表人： 内蒙古信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二〇二二年八月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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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师声明

我们根据自己的估价职业道德、专业胜任能力和勤勉尽责估价，在

此承诺和保证：

1、我们在估价报告中陈述的事实是真实的和准确的，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和重大遗漏。

2、参与估价的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具备专业胜任能力，已按照国家现

行估价规范关于估价职业道德的要求，勤勉尽职地开展估价业务。

3、估价报告中的分析、意见和结论是注册房地产估价师独立、客观、

公正的专业分析、意见和结论，但受到估价报告中已说明的估价假设和

限制条件的限制。

4、我们与估价报告中的估价对象没有现实或潜在的利益，与估价委

托人及估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利害关系，也对估价对象、估价委托人及估

价利害关系人没有偏见。

5、我们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

（GB/T50899-2013）》、《房地产估价规范（GB/T50291－2015）》进

行分析，形成意见和结论，撰写本估价报告。

6、本报告所依据的有关资料均由估价委托人提供，其真实性、合法

性和完整性由估价委托人负责。

7、我公司注册房地产估价师潘辉（注册号：1520180005）已于价值

时点 2022年 7月 21日对估价报告中估价对象的进行了实地查勘，但仅

限于估价对象的外观和使用情况，估价人员不承担对估价对象建筑结构、

质量、数量的准确性，和其他被遮盖、未暴露及难于触及的部分进行检

视的责任。

8、没有人对本估价报告提供重要专业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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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假设和限制条件

一、估价报告结论成立的假设前提

（一）一般假设

1、本次估价以估价委托人提供的估价资料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

为前提，若资料失实或有所隐匿，本报告不能成立，本公司也不承担任

何法律责任。

2、领勘人指认的估价对象位置与《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委托书》

及《不动产权证书》所述位置一致，界址清晰。

3、假设估价对象合法、持续使用。

4、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房地产市场为公开、平等、自愿的交易市

场。

5、我们没有进行实地丈量，估价对象的建筑面积《不动产权证书》

所记载数据确定。

6、估价人员查勘了估价对象视力可及的部分，但并未进行结构测试，

未能确定物业有无结构性损坏，且无相关专业机构进行鉴定及检测，本

次评估假设估价对象无相关结构安全及环境污染问题，并能正常安全使

用。

7、估价对象所在区位不会受到城市总体规划调整的实质性影响，也

不会受重大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实施的影响，在可预计的未来

不会因公共利益而被征收，周边关联房地产不发生重大变化，不需要调

整。

（二）未定事项假设

未定事项假设是指对估价所必需的尚未明确或不够明确的土地用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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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积率等事项所做的合理的、最可能的假定。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无未定事项，故本估价报告无未定事项假设。

（三）背离事实假设

背离事实假设是指因估价目的的特殊需要、交易条件设定或约定，

对估价对象状况所做的与估价对象的实际状况不一致的合理假定。

本次的估价目的是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故本次估价未考虑抵押、查封、租赁等对估价对象价值的影响，同时也

未考虑其他优先受偿情况对估价对象价值的影响。

（四）不相一致假设

不相一致假设是指在估价对象的实际用途、登记用途、规划用途等

用途之间不一致，或不同权属证明上的权利人之间不一致，估价对象的

名称或地址不一致等情况下，对估价所依据的用途或权利人、名称、地

址等的合理假定。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状况无不相一致事项，故本估价报告无不相一致

假设。

（五）依据不足假设

依据不足假设是指在估价委托人无法提供估价所必需的反映估价对

象状况的资料及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进行了尽职调查仍然难以取得该资料

的情况下，缺少该资料及对相应的估价对象状况的合理假定。

本次评估估价对象状况无依据不足事项，故本估价报告无依据不足

假设。

二、估价中未考虑的因素及其他特别说明

（一）本报告估价结果是在公开市场前提下求取的市场价值，未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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虑快速变现等处分方式带来的影响。

（二）估价结果未考虑估价对象及其业主已承担的债务、或有债务

对其价值的影响。

（三）本次的估价目的是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

依据，不考虑估价对象被查封以及原有的担保物权和其他优先受偿权的

影响。

（四）估价结果未考虑未来处置风险。

三、估价报告使用的限制条件

（一）估价结果正确的限制条件

1.本估价报告有关资料由委托人提供，委托人对资料的真实性负责。

如因资料不实而导致估价失实、失误、错误，估价机构和房地产估价师

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2、本估价结果包含了与房地产不可分割的满足其使用功能的配套设

施的价值。

3、本估价结果包含估价对象所分摊的土地使用权价值。

（二）估价报告使用的限制条件

1、报告使用者应当按照法律规定和评估报告载明的用途、使用人、

使用期限等使用范围使用评估报告。否则，房地产估价机构和注册房地

产估价师依法不承担责任。

2、评估结果仅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不作

为评估对象处置可实现的成交价格，也不应当被视为对评估对象处置成

交价格的保证。

3、财产拍卖或者变卖之日与价值时点不一致，可能导致评估结果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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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的评估对象状况、房地产市场状况、欠缴税费状况等与财产拍卖或者

变卖时的相应状况不一致，发生明显变化的，评估结果应当进行相应调

整后才可使用。

4、本次的估价目的是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不考虑评估对象被查封以及原有的担保物权和其他优先受偿权的影响。

5、当事人、利害关系人收到评估报告后五日内可对评估报告的参照

标准、计算方法或者评估结果等向人民法院提出书面异议；当事人、利

害关系人对评估机构作出的说明仍有异议的，可以提请人民法院委托评

估行业组织进行专业技术评审。

6、本报告不可作为任何形式的产权证明文件。

7、未经本估价机构及估价委托人的书面同意，任何拥有此报告及拷

贝的人都无权公开发表，也无权用于任何目的。凡因估价委托人使用估

价报告不当而引起的后果，估价机构及估价人员不承担相应的责任。

8、本报告的全部或其部分内容不得发表于任何公开媒体上，报告解

释权为本估价机构所有。

9、本报告使用期限为一年，即自 2022年 8月 3日至 2023年 8月 2

日止。在评估报告使用期限或者估价结果有效期内，评估报告或者估价

结果未使用之前，如果估价对象状况或者房地产市场状况发生明显变化

的，估价结果应当进行相应调整后才可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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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结果报告

一、估价委托人

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

二、房地产估价机构

估价机构：内蒙古信诚房地产土地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单位地址：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科尔沁区胜利路北段（高尔夫都市

花园商业街 107号）

法定代表人：杨晓坤

备案等级：二级

证书编号：内建行估备字[2021]第 0028号

有效期限：2021年 07月 09日至 2024年 07月 09日

三、估价目的

为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提供参考依据。

四、估价对象

（一）估价对象范围界定

估价对象为位于乌兰浩特市和平办事处佳乐鑫居 2 号楼 5 单元 502

室住宅房地产，总层数 5层，所在层 5层，建筑面积为 69.99平方米，东

至白音南路、南至劳动东街、西至五一南大路、北至新桥东大街。

（二）估价对象权益状况

1、产权登记状况

根据估价委托人所提供的权属资料，估价对象权属状况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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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价对象房屋信息一览表

不
动
产
权
证
书

证书编号 蒙（2017）乌兰浩特市不动产权第 0028629 号

权利人 杨哈日胡、邓斯琴格日乐

共有情况 共同共有

坐落 乌兰浩特市和平办事处佳乐鑫居 2号楼 5单元 502 室

权利类型 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房屋所有权

权利性质 划拨/配套商品房

用途 城镇住宅用地/住宅

结构 混合

建成年代 2005

所在层/总层 5/5

面积 共有宗地面积 1193.98㎡/房屋建筑面积 69.99㎡

2、他项权利状况

根据委托方提供的资料，至价值时点，未见其他他项权利登记信息。

3、出租或占用情况

该房产目前是出租状态。

4、其他特殊情况

无。

（三）估价对象实物状况

1、房屋实物状况

估价对象为位于乌兰浩特市和平办事处佳乐鑫居 2 号楼 5 单元 502

室住宅房地产，总层数为 5层，所在层为 5 层，混合结构，建筑面积为

69.99平方米，建成年代为 2005年，南北朝向，一梯两户，估价对象为

所在层西户。室内两室一厅布局，北侧厨房和卧室有斜顶。

室内外装修：外墙面涂料、入户防盗门、室内木门、塑钢窗、地面

铺地砖、内墙面乳胶漆。

房屋配套基础设施：供水、排水、电、暖、通讯。

房屋使用状况：使用、维护状况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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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土地实物状况

估价对象所处宗地位于乌兰浩特市和平办事处佳乐鑫居，宗地四

至：北至住宅、南至武青医院、西至住宅、东至住宅。宗地地势平坦，

形状较规则，宗地内“七通”(通路、通电、供水、排水、通暖、通讯、燃

气)及场地平整。目前已建成成片住宅区，为佳乐鑫居。

（四）估价对象区位状况

1、乌兰浩特市位置及概况

乌兰浩特市，隶属于内蒙古自治区兴安盟，地处内蒙古自治区东北

部，兴安盟东南部，东与扎赉特旗、吉林省镇赉县毗邻，南与吉林省白

城市洮北区、洮南市接壤，西南与吉林省洮南市相连，西、北与科尔沁

右翼前旗相邻。地处大兴安岭山脉的中段与松辽平原过渡地带，属低山

丘陵地貌。全市土地总面积 2353.5平方公里。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

截至 2020年 11月 1日零时，乌兰浩特常住人口为 356035人。

2、估价对象位置状况

估价对象位于乌兰浩特市和平办事处佳乐鑫居 2号楼 5单元 502室，

东至白音南路、南至劳动东街、西至五一南大路、北至新桥东大街，地

理位置较好。

3、估价对象交通状况

估价对象距乌兰浩特火车站约 1.5公里，距乌兰浩特汽车站约 200米，

对外交通便利度较优。估价对象区域内有 1路、8路、21路、28路等公

交车线路通过，距最近离公交站点约 200米，公交便捷度较好。小区居

民出入可利用交通工具主要以公交车和自用车为主。小区内部设有停车

位，能满足小区业主停车需求。无交通管制情况。

4、基础设施状况

估价对象区域基础设施已达到“七通”(通路、通电、供水、排水、通

暖、通讯、通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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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公共配套状况

医院：武青医院、盛津医院；

学校：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平二小、乌兰浩特市第五中学；

商场：大地商业广场、新世纪广场、欧亚购物中心；

公园：儿童公园；

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

6、周围环境状况

（1）自然环境：估价对象坐在乌兰浩特市城区，已开发成成熟的住

宅区，原始地貌及自然环境有较大变化，自然环境一般。

（2）住宅环境：估价对象周边物业以住宅为主，估价对象临本市主

要交通街道新桥东大街，日常车流量较大，住宅环境较好。

（3）人文环境：估价对象所在的社区社会治安较好，周边主要是本

市常驻人口，区域内人文环境较好。

7、区域发展

估价对象所在区域位于乌兰浩特市南部，区域内人流主要是周边常

驻居民，临新桥东大街，车辆流量较大，区域内有武青医院、盛津医院、

内蒙古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和平二小、乌兰浩特市第五中学、大地商业

广场、新世纪广场、欧亚购物中心、儿童公园，周边有万恒世纪城、学

子佳苑、金座小区等住宅区，周边商业繁华程度较好。区域内公用服务

设施较完善。综上所述，估价对象所在区域内住宅房地产市场未来一段

时间内处于稳定发展时期。

五、价值时点

本次以房地产估价师实地查勘之日 2022年 7月 21日作为本次评估

的价值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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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价值类型

（一）价值类型

本次估价的价值类型是市场价值。

（二）价值定义

市场价值是指在估价对象经过适当营销后，有熟悉情况、谨慎行事

且不受强迫的交易双方，以公平交易方式在价值时点自愿进行交易的金

额。

（三）价值内涵

本次评估的市场价值，是指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 2022年 7月 21日，

满足本估价报告中假设和限制条件下，房屋规划用途为住宅，于价值时

点状况下包含其分摊的土地使用权价值的市场价值。

七、估价原则

（一）独立、客观、公正原则

独立客观公正原则要求站在中立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公平正直地

评估出对各方估价利害关系人均是公平合理的价值或价格。

（二）合法原则

合法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依法判定的估价对象状况下的价值或价

格。

（三）价值时点原则

价值时点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根据估价目的确定的某一特定时间

的价值或价格。

（四）替代原则

替代原则要求估价结果与估价对象的类似房地产在同等条件下的价

值或价格偏差在合理范围内。

（五）最高最佳利用原则

最高最佳利用原则要求估价结果是在估价对象最高最佳利用状况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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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或价格。

八、估价依据

（一）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

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自 2021年 1月 1日起施行）；

2、《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2019年 8月 26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32号，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

3、《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19年 8月 26日中华

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32号，2020年 1月 1日起施行）；

4、《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2019年 4月 23日中华人民共

和国主席令第 29号，2019年 4月 23日起施行）；

5、《中华人民共和国拍卖法》（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第二十次会议审议于 1996年 7月 5 日审议通过，自 1997年 1月 1 日

起施行。2015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

次会议修正）；

6、《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2016年 7月 2日中华人民共和

国主席令第 46号，2016年 12月 1日起实施）；

7、《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问题的规

定》（法释〔2018〕15号）。

（二）技术规程及有关技术文件

1、《房地产估价规范》（GB/T 50291-2015）；

2、《房地产估价基本术语标准》（GB/T 50899-2013）；

3、《涉执房地产处置司法评估指导意见（试行）》。

（三）估价委托人提供的资料

1、《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委托书》（2022）内 2221 执恢 483

号；

2、《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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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估价机构掌握和搜集的资料

1、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实地查勘资料；

2、注册房地产估价师市场调查的房地产价格资料。

九、估价方法

（一）估价方法选择条件

根据《房地产估价规范》，通行的房地产评估方法有比较法、收益

法、成本法及假设开发法等，每种估价方法都有其适用的估价对象和估

价需要具备的条件：

1、比较法适用于市场发达、交易活跃、有充足的具有替代性房地产

的评估。

2、收益法适用于有现实收益或潜在收益的房地产评估。根据将未来

收益转换为价值的方式不同，收益法分为报酬资本化法和直接资本化法。

3、假设开发法适用于具有投资开发或有开发潜力的房地产评估。

4、成本法适用于无市场依据或市场依据不充分而限制了比较法、收

益法的运用，或具有独特设计或只针对特定使用者的特殊需要而开发建

设的房地产，以及单独的建筑物或者其装饰装修部分进行评估情况下的

房地产评估。

（二）选用及不选用估价方法的理由

1、比较法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

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修正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

格的方法。比较法的本质是以房地产的实际成交价格为正常成交价格来

求取房地产的价值，其理论依据是房地产价格形成的替代原理——同一

种商品在同一个市场上具有相同的市场价值。

当地房地产市场发育充分、活跃，区域内与估价对象实际使用用途

住宅用途的同类房地产有较多交易，参照物及估价对象可比较的指标、

技术参数等可以收集，符合比较法的选用条件，因此选用比较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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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未来各年净收益，利用报酬率将其折现到

价值时点后相加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收益法的本质是以房

地产的预期收益为导向来求取房地产的价值，其理论依据是预期原理—

—说明决定房地产当前价值的，重要的不是过去的因素而是未来的因素。

估价对象用途为住宅用途，当地房地产发育较充分，所在区域的住

宅房地产租赁案例可以取得，相关收益参数能够求取，符合收益法的选

用条件，因此选用收益法。

3、假设开发法是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和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折现到

价值时点后相减，或将开发完成后的价值和减去后续开发的必要支出及

应得利润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假设开发法的本质是以房地

产的预期收益为导向来求取房地产的价值，其理论依据是预期原理——

决定房地产当前价值的，重要的不是过去的因素而是未来的因素。

估价对象为已建成房地产，目前已投入使用，房屋成新度较高，根

据乌兰浩特市城区规划和城区实际发展状况，所在区域短期内不会受到

城市总体规划调整、重大基础设施及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实施的实质性影

响，在可预计的未来不会因公共利益而被征收，周边关联房地产不会发

生重大变化，因此不采用假设开发法。

4、成本法是测算估价对象在价值时点的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及折旧，

将重置成本或重建成本减去折旧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成本

法的本质是以房地产的重新开发建设成本为导向来求取房地产的价值，

其理论依据是生产费用价值论——商品的价格是依据其生产所必要的费

用而决定。

估价对象规划用途为住宅用途，由于估价对象所处区域房地产市场

较活跃，在市场上有可供参照的交易或租赁案例，运用成本法评估，评

估结果往往忽略了由于所在区域内经济集聚所造成的估价对象潜在增值，

也不能体现房地产市场价格变动趋势对价值的影响，无法完全客观真实

反映估价对象的市场价值。因此不选用成本法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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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估价方法的介绍

估价人员通过实地查勘，认真分析调查收集的资料，在确定所遵循

的估价原则基础上，根据估价对象的实际情况，结合本报告的评估目的，

选取比较法及收益法作为本次估价的方法。

1、比较法

定义：比较法是根据与估价对象相似的房地产的成交价格来求取估

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具体地说，是选取一定数量的可比实例，将

它们与估价对象进行比较，根据其间的差异对可比实例成交价格进行处

理后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

计算公式：

房地产市场价值=可比实例房地产价格×交易情况修正系数×市场

状况调整系数×权益状况调整系数×区位状况调整系数×实物状况调整

系数。

2、收益法

定义：收益法是预测估价对象未来各年净收益，利用报酬率将其折

现到价值时点后相加得到估价对象价值或价格的方法。收益法的本质是

以房地产的预期收益为导向来求取房地产的价值，其理论依据是预期原

理——说明决定房地产当前价值的，重要的不是过去的因素而是未来的

因素。

计算公式：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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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V—有限年期房地产价格；

A—年房地产纯收益；

Y—房地产报酬率；

g—年纯收益递增比例；

n—房地产收益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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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估价结果

经过估价人员实地查勘、调查和资料收集，遵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资产评估法》、《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确定财产处置参考价若干

问题的规定》、《房地产估价规范》等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结合

估价目的，遵循估价原则，按照估价程序，对影响房地产的价值因素进

行了分析、测算和判断，确定估价对象于价值时点 2022 年 7月 21日的

市场价值为人民币 299,277.00元，大写金额：人民币贰拾玖万玖仟贰佰

柒拾柒元整。详见下表：

评估结果一览表

房地产名称 产权证号 产权人
建成

年代
用途

建筑

结构

所在层/

总层

建筑面积

（㎡）

评估单价

（元/㎡）

评估价值

（元）

乌兰浩特市和

平办事处佳乐

鑫居 2 号楼 5

单元 502 室

蒙（2017）乌

兰浩特市不

动产权第

0028629 号

杨哈日

胡、邓斯

琴格日

乐

2005 住宅 混合 5/5 69.99 4,276.00 299,277.00

合计 -- -- -- -- -- 69.99 -- 299,277.00

十一、注册房地产估价师

姓名 注册号 签名（盖章） 签名日期

杨晓坤 3720130069

潘 辉 1520180005

十二、实地查勘期

2022年 7月 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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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估价作业期

2022年 7月 21日至 2022年 8月 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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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附件

1.估价对象位置图

2.估价对象实景图

3.《科尔沁右翼前旗人民法院委托书》复印件

4.《不动产权证书》复印件

5.估价机构营业执照复印件

6.估价机构资质证书复印件

7.注册房地产估价师资格证书复印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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